便携式急救药品盒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便携式急救药品盒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便携式急救药品盒（含指定急救药品、定制使用说明、药品分类标签等）；
3.采购数量：300套，为预估量，最终按服务期内实际发生数量结算，结算单价按供应商报价总价除以300份计算，结算总金额不得超过3.6万元（含）；
4.供货范围：按本技术规范书要求，完成药品供应、药盒定制、标识制作、组装、包装、运输、验收及相关售后服务。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运作的法人或其它组织，并提供登记设立的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执业许可证等）；
2.供应商没有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暂停投标资格、取消投标资格、不接受投标、市场禁入，且未解除的；
3.供应商应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
4.2023年至今具有药品销售业绩（需提供合同扫描件）。
三、整体配置要求
每套便携式急救药品盒须包含以下内容，统一组装、密封完好、成品交付：
1.便携式急救药盒1个
2.硝酸甘油片1瓶
3.复方丹参滴丸1瓶
4.硝苯地平片1瓶
5.速效救心丸1瓶
6.药盒内部定制版使用说明1份
7.药品分类小瓶贴（含用法、有效期标注区）若干
四、药盒技术要求
1.材质：采用环保、无毒、无味、避光、防潮、抗摔材质，符合食品接触级标准；
2.结构：多格独立分区设计，可对每种药品进行分类存放，避免混放、串味、污染；
3.密封性：闭合严密，不易自行弹开，具备良好防尘、防潮性能；
4.便携性：体积小巧，便于随身携带、存放于口袋、包袋、办公桌等；
5.外观：简洁大方，表面平整无毛刺，颜色统一、美观实用。
五、药品技术要求
1.所有药品必须为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合格产品，具备完整药品批准文号；
2.药品为原厂包装，不得拆零改装、不得使用过期、临期、变质药品；
3.药品到货时，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2个月；
4.药品外观完好、无破损、无泄漏、无霉变、无异味。
六、定制标识及使用说明要求
（一）药盒内部使用说明
1.材质：防水、耐磨、覆膜材质，不易卷边、撕毁；
2.内容至少包含：药品名称、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重要禁忌、注意事项、紧急情况下简要使用提示；
3.文字清晰、简体中文、排版规范，关键内容加粗醒目。
（二）药品分类小瓶贴
1.每种药品对应专用分类标签，防水、防油、不干胶材质；
2.内容包含：药品名称、简要用法、有效期填写区域；
3.标识清晰、易于识别，确保紧急情况下快速、准确取用。
七、包装、运输与交付要求
1.每套急救药品盒独立密封包装，干净、整洁、卫生；
2.外包装牢固，适合运输及仓储，防止挤压、破损、受潮；
3.供应商负责送货到指定地点，承担运输、装卸、搬运等全部费用；
4.按采购方要求时间完成供货、安装摆放及验收。
八、验收标准
1.供应商资质、药品资质、检验报告、票据等文件齐全、合法、有效；
2.数量：便携式急救药品盒共300套（预估量，最终按服务期内实际发生数量结算），配置与本规范书一致；
3.药盒外观、结构、材质符合要求，无破损、无变形；
4.药品在有效期内（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2个月），包装完好，质量合格；
5.内部使用说明及瓶贴内容准确、粘贴牢固、清晰完整；6.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须在规定时间内无条件更换或
整改。
九、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
1.供应商对所供药品及药盒质量负全部责任；
2.到货验收后，在正常存放条件下，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无法使用的，供应商应无条件包换；
3.供应商应提供必要的用药安全、储存条件等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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